
工银安盛人寿“金生财智三代”终身寿险（投资连结型）产品说明书 

本产品是投资连结保险，本产品投资风险由投保人承担 

 

■ 产品特色 

√身故保险金的数额为以下两者之和：(1) 100%合同个人账户价值；(2) 5%合同个人账户价值，最高至人民币 100万

元 

√保单生效后第五个保单合同周年日及之后每两年发放续保奖金，保单年限越长，获得奖金越多 

√自由追加投资、免费账户转换 

√资深投资经理专业管理，多种投资策略不同的投资账户可供选择

 

投资账户的评估 

投资账户中的资产以投资单位计量，投资单位数精确到小

数点后四位。 

我们于每一证券交易日对上一证券市场交易日的投资账户

价值进行评估、计算并公布投资单位买入价（以下简称“买

入价”）及投资单位卖出价（以下简称“卖出价”）。 

 

投资单位价格的计算 

卖出价 = 投资账户价值 / 投资单位数 

买入价 = 卖出价×（1+买入卖出差价） 

 

相关费用 

在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按照下表所示收取下列费用： 

一、初始费用：对您所交纳的趸交保险费，我们扣除下表

所列的初始费用后，剩余的保险费按审核通过日的下

一个计价日的买入价买入投资单位，转入合同的个人

账户。根据您所交纳的趸交保险费金额所确定的初始

费用比率将同样适用于您未来可能交纳的追加保险

费。 

趸交保险费（人民币） 初始费用比率 

低于 10万元 1% 

高于或等于 10万元 0% 

 

二、买入卖出差价：我们在每个计价日公布的投资单位买

入价和卖出价的差价为 2%，即：买入价=卖出价×1.02 

三、资产管理费：每一投资账户收取的资产管理费为投资

账户资产净值×距上次评估日天数/365×资产管理费

比率。目前各账户的资产管理费比率为：进取账户 2%，

卓越及稳健账户 1.5%，安心账户 0.5%。该管理费将于

每个计价日评估投资账户价值时从投资账户资产净值

中扣除。 

四、投资账户转换手续费：我们在提供投资账户种类转换

的服务时，不收取手续费及买卖差价。 



五、保单管理费：我们将按每月 10元的标准收取保单管理

费。该保单管理费将于合同审核通过日及合同生效日

的每月对应日的下一个计价日以转出投资单位的形式

从个人账户中扣除。 

六、退保费用：您在保单有效期内退保或领取部分个人账

户价值时，以提取投资单位对应的账户价值乘以下表

所列比率收取费用： 

七、我们有权对初始费用、买入卖出差价、资产管理费、

投资账户转换手续费、保单管理费和退保费用比率在

符合国家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在合同规定

的最高上限以内进行调整，若上述调整对您的保险利

益产生影响，我们将提前书面通知您。 

■ 保险利益示例 

示例一 

金先生今年 30周岁，投保工银安盛人寿“金生财智三代”终身寿险（投资连结型），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交纳了 100,000

元保险费，则其利益演示如下： 

 

 

示例二 

金先生今年 35周岁，投保工银安盛人寿“金生财智三代”终身寿险（投资连结型），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交纳了 100,000

元保险费，则其利益演示如下： 

 

 

示例三 

金先生今年 30周岁，投保工银安盛人寿“金生财智三代”终身寿险（投资连结型），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交纳了 500,000

保单年度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第六年

及以后 

退保费用比率 3% 2.5% 2% 1% 1% 0% 



元保险费，则其利益演示如下： 

 

 

该利益演示基于公司的投资收益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实际

投资收益可能出现负值。 

假定净回报率已扣除所需资产管理费和其他税费。

提取金额净值为提取金额扣除退保费用后的净值。

个人账户初始金额=累计保险费-初始费用

个人账户价值中已包括续保奖金。

退保利益=个人账户价值-退保费用

身故保险金的数额为以下两者之和：(1) 100%合同个人账户价值；(2) 5%合同个人账户价值，最高至人民币 100万元。

 

■ 合同犹豫期及退保 
您收到保险合同及附加合同后，我们给予您 10日的犹豫期。 

 

在此期间如果您确定此保险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可向我们书面提出解除合同的申请，提供您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并

将合同及附加合同退还我们。合同自我们收到书面申请当日起正式解除，我们自始不承担保险责任。 

 

按照您在投保单中选择的投资时间，我们对您在犹豫期内解除合同的申请，作出如下处理： 

1. 如果您选择在合同度过犹豫期后进行投资的，我们在收到您解除保险合同的申请和相关证明、资料后向您全额无息退

还已交纳的保险费。 

2. 如果您选择在合同生效后立即投资的，则保险费已经转入您的个人账户，我们将在收到您解除保险合同的申请和相关

证明、资料后退还您下列金额： 

退还金额= 已收初始费用+审核通过日下一个计价日的买入价×个人账户投资单位数 

 

但如果您或受益人曾向我们提出理赔申请，则不得在上述规定的犹豫期内行使合同解除权。 

 

您于收到保险合同及附加合同 10日后，可向我们书面提出解除合同的申请，并将合同及附加合同退还我们。自我们收到完

整的解除合同申请材料之日 24时起，合同效力终止。我们以收到的完整的解除合同申请材料之日的下一个计价日的合同个

人账户价值扣除退保费用后退还予您，并自收到完整的解除合同申请材料之日起 10日内给付。 

 

■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一、 您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二、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三、 被保险人自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四、 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五、 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六、 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七、 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一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将向未丧失收益权的受益人退还扣除退保费用后的个

人账户价值。 

发生上述其他责任免除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将向您退还扣除退保费用后的个人账户价值。 

本条中个人账户价值是指理赔申请审核通过日地下一个计价日的个人账户价值。 

 

■ 历史业绩回顾 

2002年 3月 22日，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正式推出投资连结保险，秉承母公司安盛集团成熟的投资理念及先进的投资管

理制度，取得了长期、稳健、有效的投资业绩。 

 

■ 客户声明 

我已认真阅读并理解了工银安盛人寿“金生财智三代”终身寿险（投资连结型）产品说明书的全部内容，贵公司委托

的代理机构销售人员也给予了我必要的解释和说明。因此我已经理解并认可我购买的产品是工银安盛人寿人寿保险有

限公司的产品，我已经理解并认可本产品的性质、特征、保险责任、相关费用扣除情况、责任免除、合同犹豫期及退

保等事项。我明白保险利益的测算举例仅供说明使用。 

我特此签名确认。 

投保人签署：                                           签署日期：                         

代理机构营销人员签署：                                 签署日期：                      


